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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区商〔2022〕40号

宁波市江北区商务局 宁波市江北区财政局
关于印发《江北区关于进一步促进商贸企业

发展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慈城镇人民政府，区直及驻区垂直管理各单位：

为提振市场信心，提升市场主体活力，推动商贸业高质量发展，

加快培育区域商贸发展新优势，经区政府常务会议同意，现将《江

北区关于进一步促进商贸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
宁波市江北区商务局 宁波市江北区财政局

2022年 10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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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北区关于进一步促进商贸企业
发展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

根据宁波市商务局、宁波市财政局《关于进一步促进商贸企业

发展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（甬商务商贸〔2022〕115号）文件要求，

加快培育商贸发展新优势，推动商贸市场健康快速发展，进一步优

化企业结构，提升市场主体活力，特提出以下意见。

一、加大商贸企业培育招引

按照“个转企、小升规、规改股、股上市”的工作要求，积极

培育现代商贸企业做大做强。充分利用浙江自贸试验区宁波片区和

中国-中东欧国家示范区的政策优势，利用港口和区位优势，积极

招引从事新型贸易的世界500强、国企、央企等大型企业落户。鼓

励大型连锁商贸企业分支机构由生产单位转为独立法人。

二、支持新增企业快速发展

（一）对当年新开业的限上批发企业，年销售额达到10亿元

及以上的，按照企业6-12月销售额的0.03%给予企业奖励，单家企

业奖励不超过200万元；对当年新开业的限上零售企业，年销售额

达到1000万元及以上的，按照企业6-12月销售额的0.1%给予企业

奖励。新开业企业是指当年月度新增入库批发零售企业。

（二）对当年新开业的限上批发企业，年销售额达到5亿元及

以上的，按照企业7-12月销售额的0.03%给予企业奖励，单家企业

奖励不超过100万元。同一企业按就高不重复享受本条第（一）款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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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（二）款政策。

三、支持存量企业加快发展

（一）对当年实现正增长的限上批发企业，年销售额增量达到

20亿元及以上的，按照企业6-12月销售额的0.03%给予企业奖励，

单家企业奖励不超过200万元；对当年实现正增长的限上零售企业，

年销售额增量达到500万元及以上的，按照企业6-12 月销售额的

0.1%给予企业奖励。

（二）对当年实现正增长的限上批发企业，年销售额增量达到

10亿元及以上的，按照企业7-12月销售额的0.03%给予企业奖励，

单家企业奖励不超过100万元。同一企业按就高不重复享受本条第

（一）款、第（二）款政策。

四、优化商贸经济发展环境

落实国务院关于减轻企业资金负担的政策措施。对符合条件的

纳税人落实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政策。税务机关在风险可控的前提

下提供优质便捷的涉税服务。

五、附则

同一企业同一年度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享受本实施意见和《关

于促进现代服务业稳进提质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（北区发改〔2022〕

44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促进江北区商贸流通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北区

商〔2021〕35号）的同类型奖励政策。

批发业、零售业企业根据年末企业实现的零售额和销售额数

据，按照行业划分标准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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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奖励条件的企业中，如发现属于集团公司内部通过减少某

家企业销售额来增加另一家企业销售额的，一律取消奖励资格。

江北区商务局、江北区财政局对本实施意见保留最终解释权。

本实施意见自发文之日施行，有效期至2022 年 12月 31 日。

2022年 6月 1日至本意见施行前符合本意见政策的，参照本意见执

行。

宁波市江北区商务局办公室 2022年10月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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